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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第 3 行 

原本為： 

424. 鐵路法第 57 條第 3 項規定：「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來車，始得

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及第 70 條：「行人、汽車駕駛人

或牲畜占有人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行人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

來車，始得通過。違者處罰多少？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3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3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修正為： 

425. 鐵路法第 57 條第 3 項規定：「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來車，始得

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及第 70 條：「行人、汽車駕駛人

或牲畜占有人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行人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

來車，始得通過。違者處罰多少？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 

3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  3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 

 

 


